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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幼
華

在
「
社
會
運
動
的
理
性
運
作
」
一
文
內
，
作
者
首
將
「
社
會
運
動
」
定
義
為
「
一
種
有
組
織
的
集
體
性
行

動
，
透
過
各
種
手
段
和
策
略
，
企
圖
達
成
組
織
成
員
共
同
追
求
的
目
標
」
者
。
作
者
繼
而
指
出
社
會
運
動
的
一

個
重
要
特
徵
是
它
的
「
自
力
救
濟
」
色
彩
，
它
不
是
藉
由
現
有
體
制
所
提
供
的
管
道
來
解
決
問
題
，
而
是
社
會

力
量
自
動
自
發
的
表
現
。

當
回
顧
自
七
0
年
代
末
起
即
發
展
迄
今
的
台
灣
社
會
環
境
保
護
運
動
(
以
下
簡
稱
環
保
連
動
)
，
我
們
頗
能

同
意
作
者
所
指
出
的
自
力
救
濟
色
彩
確
實
表
徵
了
這
些
規
模
不
一
連
動
的
特
質
。
早
期
，
尤
其
當
環
保
運
動
係

由
公
害
事
件
所
導
發
時
，
幾
乎
每
項
運
動
事
前
皆
曾
由
受
害
者
不
官
一
次
不
宮
一
方
地
試
圖
向
「
公
力
」
申
援

救
濟
，
然
而
，
誠
如
作
者
所
指
出
「
公
力
不
濟
」
的
諸
多
因
素
那
般
，
於
是
一
群
公
害
地
區
附
近
之
居
民
這
才

被
迫
結
合
，
為
他
們
自
己
以
及
下
一
代
的
身
心
健
康
，
為
他
們
所
擁
有
的
長
年
受
損
的
農
漁
產
等
，
採
取
了
圍

堵
、
污
染
源
或
其
他
更
為
激
烈
的
手
段
，
直
接
逼
迫
公
害
製
造
者
停
止
其
一
再
為
公
權
單
位
所
疏
忽
、
所
縱
容
，

甚
至
所
無
奈
的
污
染
行
徑
。
只
是
，
頗
令
人
疑
惑
的
是
，
自
力
救
濟
模
式
的
地
方
環
保
連
動
雖
自
「
高
雄
阿
米



工
業
區
案
」
止
，
其
間
每
年
皆
有
數
起
且
數
起
皆

算
頗
成
功
地
為
抗
爭
者
達
成
其
運
動
目
的
，
但
偏
偏
這
十
餘
年
來
我
們
代
表
著
公
權
力
的
政
府
似
乎
並
不
曾
因

這
些
自
力
救
濟
案
的
逐
一
成
功
而
驚
醒
，
進
而
再
澈
底
檢
討
「
公
力
不
彰
」
的
各
項
因
素
，
反
而
，
甚
至
當
自

救
案
二
更
鬧
到
政
府
本
身
所
屬
的
國
營
事
業
頭
上
時
，
其
至
多
的
反
應
也
只
是
一
再
對
外
要
求
民
眾
「
理

性
」
'
對
內
則
似
只
著
重
於
加
強
「
溝
通
技
術
」
'
彷
彿
歷
年
來
環
保
運
動
之
所
以
興
沛
單
只
因
不
夠
理
性
的
群

眾
平
日
未
被
充
分
溝
通
而
已

。

諾
酸
廠
案
」
起
，
經
「
三
晃
農
藥
廠
案
」
'
迄
最
近
的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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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實
上
，
反
公
害
反
污
染
的
社
會
運
動
起
源
確
如
徐
文
中
所
直
指
者
，
必
須
根
尋
自
國
府
數
十
年
以
來
的

「
經
濟
發
展
掛
帥
」
政
策
。
是
在
這
種
掛
帥
政
策
下
，
所
謂
環
保
單
位
之
正
名
、
升
格
與
擴
編
其
時
機
違
遺
落

在
專
照
顧
製
造
污
染
的
產
業
財
經
部
門
之
後
，
亦
是
拜
此
政
策
之
堅
挺
，
專
預
防
污
染
與
破
壞
的
「
環
境
影
響

評
估
法
」
直
拖
至
近
日
才
勉
強
為
「
行
政
」
院
所
通
過
。
另
外
，
經
濟
掛
帥
政
策
除
了
造
就
經
濟
與
環
保
的
嚴

重
失
衡
局
面
，
又
還
附
帶
引
導
了
許
多
政
府
官
員
仍
持
續
迷
信
「
科
技
萬
歲
主
義
」
'
深
以
為
科
技
既
能
帶
來
高

財
富
，
那
麼
它
無
疑
地
必
也
能
導
致
零
污
染
。
其
實
，
今
日
仍
持
有
這
股
信
念
的
科
技
官
僚
實
應
與
廣
大
的
民

眾
一
齊
來
接
受
環
境
教
育
了
，
我
們
當
仔
細
演
析
給
前
者
聽
，
為
什
麼
科
技
在
環
保
領
域
裡
並
非
萬
靈
，
且
時

常
是
萬
惡
之
始
，
同
時
，
我
們
也
會
責
無
旁
貸
地
來
譚
譚
勸
導
社
會
大
眾
﹒
.

一
、
單
只
動
員
眾
力
來
停
止
工
廠
之
污
染
行
徑
是
不
夠
的
，
他
們
得
進
一
步
查
證
工
廠
周
圍
是
否
仍
留
有

待
處
理
的
污
染
遺
跡
。
否
則
，
現
時
的
問
題
雖
解
決
，
但
長
遠
的
環
境
風
險
當
又
由
誰
來
承
擔
刊
)

一
一
、
單
只
妥
協
於
污
染
者
所
提
出
一
時
個
人
賠
款
或
地
方
補
償
是
短
視
的
，
他
們
的
生
存
環
境
需
要
有
契

約
行
為
加
以
長
期
保
障
，
因
此
有
必
要
與
未
停
止
生
產
或
未
遷
離
之
污
染
源
簽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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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若
只
求
洩
憤
而
以
暴
力
加
諸
於
污
染
方
，
此
係
暴
民
行
為
而
非
環
保
運
動
。
環
保
運
動
其
既
真
爭
取

生
存
權
、
平
等
權
等
崇
高
目
的
，
其
本
身
即
不
容
由
暴
力
行
為
所
污
染
、
扭
曲
。

四
、
若
只
一
味
反
公
害
之
加
諸
於
身
，
而
未
能
以
「
污
染
製
造
者
」
的
身
份
反
求
諸
己
，
進
而
避
免
對
別

人
形
成
公
害
，
或
者
，
進
而
促
成
共
同
污
染
物
的
合
理
解
決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地
區
性
的
民
眾
抗
爭
行
為
其
目
的

亦
只
為
的
是
「
垃
圾
不
要
在
我
家
後
院
」
而
己
，
不
足
與
真
正
的
環
保
運
動
混
為
一
談
。

五
、
若
只
將
反
公
害
反
污
染
之
對
象
僅
瞄
準
於
工
廠
、
工
業
，
這
是
不
平
等
待
遇
的
環
保
抗
爭
，
因
為
其

他
產
業
同
樣
在
愈
形
污
染
或
侵
蝕
我
們
的
生
存
環
境
，
甚
至
，
連
我
們
自
己
居
住
環
境
本
身
亦
因
缺
乏
水
源
保

護
計
畫
與
措
施
，
缺
乏
機
動
車
輛
有
效
管
制
辦
法
、
缺
乏
下
水
道
系
統
以
及
廢
物
處
理
場
地
，
以
至
每
個
社
區

每
個
都
會
皆
儼
然
自
成
為
一
個
廣
大
且
未
予
約
束
的
環
境
污
染
源
。
是
故
，
真
正
的
全
民
性
環
保
運
動
在
現
階

段
實
還
稱
不
上
有
任
何
計
畫
性
的
開
始
，
民
眾
尚
僅
知
對
最
近
身
旁
的
點
、
污
染
源
如
別
人
的
工
廠
，
或
自
己
的

垃
圾
場
進
行
集
體
排
斥
，
他
們
的
運
動
視
野
與
焦
點
同
時
需
要
在
廣
度
與
深
度
上
加
以
善
導

。

六
、
若
只
將
環
保
連
動
之
最
後
目
標
僅
投
射
於
對
公
害
或
污
染
的
改
善
要
求
上
，
那
麼
環
境
保
護
的
意
義

未
免
也
太
過
於
狹
隘
了
。
究
竟
公
害
與
污
染
的
起
源
每
總
是
由
於
自
然
資
源
的
本
質
、
數
量
、
分
佈
以
及
其
被

利
用
與
環
境
被
破
壞
間
的
關
係
未
被
充
分
了
解
與
尊
重
，
因
此
，
破
壞
狀
況
一
再
由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的
政
策
與

作
為
導
致
後
，
其
復
原
之
艱
難
常
幾
乎
就
等
於
無
望
。
為
澈
底
阻
止
朝
野
因
近
利
而
不
顧
遠
憂
的
繼
續
斬
喪
資

源
，
「
謹
慎
的
資
源
開
發
與
其
安
全
並
持
續
的
利
用
」
•• 

這
正
是
未
來
我
們
環
保
連
動
所
最
應
當
照
應
到
的
首
要

社會重建

目
標
。總

之
，
「
社
會
連
動
的
理
性
運
作
」
一
艾
文
末
作
者
是
這
樣
結
尾
的
，
他
說
「
社
會
運
動
不
是
即
生
即
誠
的



短
暫
現
象
，
它
是
一
種
長
遠
而
持
續
作
下
去
的
社
會
事
業
，
對
於
社
會
連
動
者
，
參
與
者
以
及
所
有
關
心
未
來

吶
。
」
這
段
結
尾
當
然
也
可
以
接
以
來
展
望
並
期
許
台
灣
地
區
來
日
的

台
灣
社
會
發
展
的
人
都
應
該
有
這

環
保
連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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